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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王某晚上骑电动车
摔倒，不料被王某某驾驶的货车
轧过，之后又被李某驾驶的货车
碰到，事故造成王某死亡。因无
法查明两起交通事故各自造成
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责
任大小，法院判令被告王某某和

被告李某各自承担50%的责任，
即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

2012年4月7日晚上9点多，
王某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由于
晚上天黑不慎摔倒了，一时没有
站起来，正巧王某某驾驶货车行
至此，王某某看到公路上的电动
车想躲开，却不慎将倒在公路东
侧车道内的王某碾压，碾压后王
某的身体被甩带至公路西侧，王
某某驾车逃逸。此后，李某驾驶
货车沿东滨路由北向南行驶至

事故地点时，发现躺在公路西侧
的王某后，驾车向东躲避，从摔
倒在公路上的电动车与王某的
身体之间穿过，王某的身体再次
发生移动，后李某驾车驶离现
场。

李某在庭审中认可其驾驶
的货车在王某身体与电动车之
间穿过时造成王某的身体再次
发生移动，过后李某更换轮胎。
再次证明，李某所驾货车与王某
的身体有接触。因此王某的死亡

系连续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造
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
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
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
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之规
定，被告王某、李某应各自承担
50%的责任，即按份责任，而不
是连带责任。

本报通讯员 姜玉霞
本报记者 赵树行

路路遇遇同同乡乡闹闹纠纠纷纷 劝劝架架却却被被打打

谈谈恋恋爱爱遭遭反反对对 威威胁胁女女方方家家长长
28岁的小伙邢某因为着急寻找

与自己分手的女友而语言威吓“准
岳父”家人，“准岳母”于某异常气
愤，借邢某倒地之机将其打死。

2012年初，邢某在东营市某饭店
做厨师，离异不久的他慢慢与在这
里做服务员的于某的女儿红红(化
名)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随着感
情的加深，彼此到了谈婚论嫁的程
度。“那可不行。我们本来就不同意

你们交往，趁早分手！”红红的父母
严词拒绝。红红也在父母极力干涉
与劝慰下，改变了主意，更换了手机
号码，与邢某躲起了猫猫。

邢某在多日寻找红红未果后，
于2012年7月12日下午乘出租车从东
营来到滨城区红红家寻找。由于多
日以来寻人不成积怨成恨，一进红
红的家门，就大声招呼：“红红出来！
今天就是要死的！”红红的父亲就情

急之中推了邢某一把，邢某毫无心
理准备，“噗通”一下趴倒在地。红红
的母亲于某趁机上前持一木棍朝邢
某头部连击数下，致邢某脑浆迸裂，
颅骨粉碎性骨折、脑挫裂伤而死亡。

“准岳父”见状，迅速拨打110、120报
警。

滨州中级法院一审认为，于某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
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杀人罪。于某作案后，认罪态度较
好，具有自首情节，其亲属代其积极
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40000元，取得
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且邢某对案
发具有一定的责任，依照《刑法》第
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以于某犯故意
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本报通讯员 赵凤良
本报记者 赵树行

扎实组织开展
安全日活动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
11月27日国网公司安全生产紧急
电视电话会议和11月26省公司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
国网公司统一部署和省、市公司
领导指示要求，11月29日，博兴公
司组织开展了“安全日”活动，利
用一天的时间组织学习讨论，深
刻吸取“11 . 22”事故教训，查找
安全生产中问题和薄弱环节，制
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确保冬
季安全生产。 (张村、王雪)

116、114客户端
进入互联网市场

近期，滨州联通根据集团公
司要求，正式推出融坐席服务、
短 信 、 移 动 互 联 网 于 一 体 的
116114立体化综合信息互动平台
及手机客户端，商户可自行登录
网站、自助发布信息、推广产品
及服务，消费者可通过116114手
机客户端方便、快捷地获得商户
提供的丰富的生活信息服务，享
受移动互联网愉悦的生活体验。

目前，滨州联通借助116114
手机客户端的正式发布，按照集
团公司部署，开展全国5A景区
门票买一赠一圣诞节独家发售等
活动，为游客提供免费语音导
游、最佳游览推介、景色游览攻
略、美食住宿指南等多项资讯服
务，更可通过微博、微信、QQ
等分享感受。

80后小伙路某，看见村上人在
闹纠纷，前来劝慰而卷入其中，在
遭受砖头袭击后，捡起砖头回击，
致人死亡。滨州中级法院以其构成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
济损失人民币21418.5元。

2012年6月3日22时许，滨州市某
村村支书严某叫着村里的其他干部

董某、袁某，来到村民强某家协商村
内征地的事。由于之间分歧较大，没
有协商成功，严某叫上其他人离开。
但此时的强某刚喝了酒，酒兴正浓，
就口里吵吵嚷嚷追出来跟严某理
论，手里还拿了把铁锨。

此时，路某驾车回家途经此
处，见一群人挡在路上，便下车上
前走到严某面前询问情况。强某从

地上拿起一块砖头，向着严某打
来，被严闪身躲过。路某一见，马上
赶上前劝阻。喝酒有点情绪激动的
强某以为路某是严某等人叫来的
帮手，遂又捡起砖头向路某打来，
将路某头部打伤。路某被打后恼羞
成怒，遂上前与强某一家人发生厮
打。打斗过程中，路某持一砖头拍
打在强某父亲头上，致使其死亡。

滨州中级法院一审认为，路某
无视国家法律，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伤害罪。路某系初犯，归案后能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积极缴纳赔
偿款，认罪悔罪态度尚可，可对其
酌情从轻处罚。

本报通讯员 赵凤良
本报记者 赵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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